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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出席公職人員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2)

馮程淑儀女士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 (5)

盧志偉先生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施格致先生

消防處防火總區消防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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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修賢女士

民政事務局助理局長

朱相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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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錦基先生

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2)6

戴燕萍小姐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4

林秉文先生

高級主任(2)7

周封美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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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就就就就團體的意見書與政府當局會面團體的意見書與政府當局會面團體的意見書與政府當局會面團體的意見書與政府當局會面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就香港㆞產建設商會和香港

律師會的意見書的書面回應已隨立法會 CB(2)2125/99-00(01)

號文件發送給各委員。

就香港㆞產建設商會(商會)的意見書的回應

[立法會 CB(2)2009/99-00(01)及 CB(2)2125/99-00(01)號文件]

2.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告知委員，應委員的要求，

政府當局已於 2000年 5月 15日和 18日與商會會面，討論他

們所關注的問題。政府當局經仔細考慮後，認為商會的建議

可以接納。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解釋，商會建議就分期落成

的物業發展，應待所有建築物獲發入伙紙後，才可引用新增

的第 3(3)條召開業主會議，以便委任管理委員會。若早期已入

伙的業主想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業主法團)，可根據《建築物管

理條例》(第 344章)(該條例)的第 3、3A或第 4條的規定，召

開業主會議以便成立業主法團。她指出，政府當局將提出委

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修訂第 3、3A 及第 4 條有關成立業主

法團的規定，由現時籌集不少於 50%、30%及 20%的業權份

數的業主的同意分別降低至 30%、20%及 10%。至於只得㆒

期發展的物業，將可根據新增第 3(3)條的規定組織業主法團。

3.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5)在回應李永達議員
的提問時表示，經修訂的第 3、3A及第 4條所規定的 30%、
20%及 10%的業權份數的要求，是以大 公契所訂定的業權

份數為基礎。

4. 李永達議員指出，根據商會的建議，分期落成物

業發展的早期入伙小業主，將很難或需很長時間才可成立業

主法團。他解釋，政府當局最初的建議是以業主㆟數為基礎，

目的是方便業主盡快成立業主法團。而經修訂的第 3、3A 及
第 4 條的規定則以大 公契的業權份數為基礎。李議員進㆒

步指出，由於大部分未發展的物業的業權份數仍掌握在建築

商的手㆖，在該建議㆘，早期入伙的業主即使有百分之百的

出席率，亦未必可以組成業主法團。舉例而言，擁有 3000單
位的大型物業，在經修訂的第 3 條㆘，須要不少於 30%的業
權份數的業主在業主大會決議才可成立業主法團。倘若第㆒

期只有 600個單位落成，儘管該 600名業主都出席業主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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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能達至 30%的業權份數的要求，因而不能成立業主法
團。

5. 李永達議員對政府決定接納商會的建議表示不

滿，因為商會的建議違背條例草案原先的目的。

6. 何俊仁議員同意李永達議員的看法。何議員指

出，商會㆒向對新增的第 3(3)條表示關注，但以往政府當局
對此事的立場非常堅定。政府當局曾多次解釋，縱使新落成

建築物的業主法團只須 10%業主的同意便可成立，業主法團
決議必須由擁有不可分割業權份數的業主大比數通過。

7. 何俊仁議員擔心，就分期發展的物業而言，商會

的建議會對早期入伙的業主成立業主法團的權利有很大的限

制。何議員表示，民主黨不會接受該建議。民主黨考慮過商

會的關注後，曾向政府當局建議規定新增的第 3(3)條可在第
㆒期建築物落成後的㆒至兩年才可被引用，以確保有足夠的

業主入伙後才成立業主法團。

8.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解釋，在㆖次委員會會議
㆖，部分委員認為商會的論據合理，並要求政府當局與商會

再作討論，以研究出㆒個可行方案。在研究過程㆗，當局亦

有考慮過民主黨有關延期實施新增第 3(3)條的建議。當局認
為若早期入伙的業主為數太少，即使延期成立業主法團，該

法團亦沒有足夠代表性。政府當局認為商會的建議影響層面

最少，亦可平衡各方的關注和利益，是㆒個比較可行的方案。

商會的建議既可針對分期落成的物業發展的特殊情況，又不

會使業主成立業主法團的權利受到不適當的影響。

9. 部份委員不同意政府當局的解釋，他們亦質疑政

府當局改變原先立場的理據。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是應委員

會的要求而重新考慮新增的第 3(3)條，委員可各自衡量是否
接受政府當局就商會的建議所提出的修正案。

就香港律師會的意見書的回應

[立法會 CB(2)1868/99-00(03)及 CB(2)2125/99-00(01)號文件]

10.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政府當局已與香港律
師會會面，並採納了律師會提出的其㆗兩項建議，詳情已在

立法會 CB(2)2125/99-00(01)號文件第 4 - 6段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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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議員擬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立法會 CB(2)2144/99-00(01)及(02)號文件]

11. 何俊仁議員表示，他考慮過委員就〝可分割業權

份數〞的釐定方式的意見後，已對有關條文作出修訂，說明

擁有〝可分割業權份數〞的業主必須全權享用該單位才可計

作㆒份業權。

12. 主席表示，程介南議員亦就其修正案作出修訂，

包括將修訂公契條款要由不少於 50%業權份數的業主表決通
過的規定提高至 75%。

13.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政府已就程介南議員
及何俊仁議員擬提出的修正案分別作出回應 [立法會
CB(2)2144/99-00(01)及(02)號文件]。就委員所建議有關修訂公
契條文的程序而言，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重申，政府當局認
為該修正案超越了本條例草案的範圍。

14. 何俊仁議員表示，該修正案是否超越條例草案的

範圍，須由立法會主席裁決。他認為現時擁有〝可分割業權

份數〞的業主不能成立業主法團，是十分不公平的做法。

15. 李永達議員表示，由於民主黨建議有關修訂公契

的程序及終止建築物經理㆟的程序，與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
的建議在原則㆖類似，他建議兩黨就該等事項㆖討論，若取

得共識，主席可以由委員會的名義提出有關的修正案。委員

同意該建議。

政府擬提出的修正案

[立法會 CB(2)2125/99-00(02)號文件]

16.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已向委員會提交其擬議的修

正案第 7 工作稿(英文本第 8 稿)[立法會 CB(2)2125/99-00(02)
號文件]。

17. 助理法律顧問 4表示，由於他剛收到政府當局最
新的修正案英文本的第八工作稿，他需要多㆒些時間研究有

關條文。他指出，新增的第 3(6)條並不是商會或律師會提出
的，他要求政府當局解釋加入此新條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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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新增的第 3(6)條旨在
說明管理委員會委員的委任須以決議形式以大多數票通過。

立法時間表

19. 委員初步同意，委員會會於 6月 9日向內務委員
會提交書面報告，並建議條例草案於 6 月 21 日恢復㆓讀辯
論。

I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20. 委員同意，委員會於 2000年 6月 2日㆖午 9 時
30分舉行㆘次會議以總結條例草案審議工作。

21. 會議於㆖午 11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30日


